
广 东 省 水 利 厅

粤水许决字〔2024〕55号

广东省水利厅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广东省航道事务中心：

我厅于 2024年 1月 31日受理你单位提交的北江航道扩能升

级上延（武江长来至桂头段）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等材料

（办理号：1902349），并委托省水利水电技术中心对该项目水土

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技术审查（审查意见详见附件）。经审查，

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

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根据申请材料，北江航道扩能升级上延（武江长来至桂头段）

工程起于乐昌市长来镇富湾电站，止于乳源县桂头大桥，全长约

21公里。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航道工程（疏浚工程、清礁工程、

航标工程、杨溪大桥下游护岸工程、航道维护管理设施工程等）、

船闸工程（新建七星墩枢纽和长安枢纽 1000吨船闸各 1座）、桥

梁工程（对桂头大桥、桂头新桥、杨溪大桥和长来大桥等 4座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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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拆除重建）等。项目总占地面积 105.34 公顷，其中永久占地

56.42公顷，临时占地 48.92公顷；挖方总量 661.57万立方米，

填方总量 128.16万立方米，无借方，弃方总量 533.41万立方米

（其中 371.23 万立方米堆放在本方案确定的两处弃渣场，其余

堆放在花拉寨建筑垃圾消纳场）。项目概算总投资 32.98亿元，

其中土建投资 25.66亿元。项目计划 2024 年 6月开工，2028年

11月完工，总工期 54个月。

二、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主要意见

（一）基本同意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05.34 公

顷。

（二）同意本项目执行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防治二级标准。

（三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不低于

95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防护率不低于 95%，表土保护

率不低于 87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不低于 95%，林草覆盖率不低

于 22%。

（四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分区防治措施安排。

（五）同意项目建设期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632040.00元。请

在项目开工前一次性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三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你单位应依法履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，严格落实水土

保持“三同时”（水土保持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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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投产使用）制度。特别要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项

目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，并与主体工程设计同步开

展，报主体工程审查、审批部门办理水土保持工程的初步设计和

施工图设计的审查、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你单位要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管理，将水土保

持方案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分解细化到具体部门和各参建单位，

并在招投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明确。同时要按相关规定制定项目

水土保持工作管理制度，确定水土保持目标、任务与要求，落实

责任跟踪与奖惩措施，定期检查落实。

（三）你单位要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

持措施。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，严禁随意占压、

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，做好表土的剥离、保存和利用。加强临时

堆土场管理，及时落实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。做好弃渣综合利

用，建设过程中如产生弃渣，要及时运至方案确定的专门场地；

根据方案要求优化施工工艺、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

实施进度，施工建设期间应注重做好临时排水、拦挡、苫盖等措

施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施工结束后，及时

恢复迹地植被。

（四）你单位要落实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制度，加强水土流失

动态监控。在项目开工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向项目所涉及

的市、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时报送水土保持监测报告。

（五）你单位要落实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制度，及时做好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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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分部工程及单元工程的验收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

量和进度。

（六）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，如工程扰动新涉及水土

流失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或者开

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%以上，表土剥离量或者植物措施总面

积减少 30%以上，或者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发生变化，你

单位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厅审批。因工程扰动

范围减少，相应表土剥离和植物措施数量减少的，不需要补充或

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。

（七）在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以外新设弃渣场

的，或者因弃渣量增加导致弃渣场等级提高的，你单位应当在弃

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，报我厅审批。

（八）项目在竣工验收和投产使用前，你单位应对该项目整

体水土保持设施进行自主验收。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后

3个月内，向我厅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，并接受验收核查。

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

产使用。

（九）请配合做好监督检查工作。我厅以及项目所涉及的市、

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将对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开展监督检

查，你单位应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十）本许可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限 3年。在许可文件

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你单位应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届满的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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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工作日之前向我厅申请重新审核。项目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内未

开工建设也未申请重新审核的，或虽提出重新审核申请但未获批

准的，本许可文件自动失效。

附件：关于报送北江航道扩能升级上延（武江长来至桂头段）

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（粤水技术

〔2024〕181号）

广东省水利厅

2024年 5月 11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，韶关市水务局、乐昌市水务局、乳

源瑶族自治县水务局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。


		2024-05-13T09:09:08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4.52.117)




